
证券代码：300063        证券简称：天龙集团        公告编号：2020-093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0930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

析及回复，并对《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以下简称“《重

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与补充。主要修订

内容如下： 

1、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

之“十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客户广告投放风险”中修订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影响客户广告投放的风险。 

2、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三节 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之“二、本次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之“（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之“2、镇江睿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镇江睿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5、镇江睿姿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六、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5、股份锁定安排”；“第六节 本次交易发

行股份基本情况”之“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五）股份锁定安排”中分



别补充披露镇江睿览、镇江睿渥、镇江睿姿三家合伙企业最终出资人的资金来源，

合伙企业利润分配、亏损负担及合伙事务执行（含表决权行使）的有关协议安排，

未来存续期间内的变动安排，合伙企业设立目的，最终出资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

的锁定安排等相关事项。 

3、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之“五、睿道科技下属企业基本情况”之“（一）天津睿点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之“3、主营业务和简要财务状况”中补充披露天津睿点业务和财务

情况。 

4、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之“五、睿道科技下属企业基本情况”之“（一）天津睿点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之“4、权利限制、合法合规情况”以及“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六、睿道科技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主要负债及或有负债情况”之“（五）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中分别补充披露睿道科技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

是否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况。 

5、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之“五、睿道科技下属企业基本情况”之“（二）霍尔果斯睿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之“3、主营业务和简要财务状况”中补充披露霍尔果斯睿星的

业务和财务情况。 

6、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之“五、睿道科技下属企业基本情况”之“（三）霍尔果斯睿道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之“5、霍尔果斯睿道注销手续办理进展”中补充披露霍尔果斯

睿道注销手续办理进展。 

7、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之“七、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五）标的公司的经营模

式”之“4、结算模式”之“（1）销售结算模式”中修订了睿道科技与客户结算

确认方式。 



8、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之“七、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七）主要产品及服务的

生产销售情况”之“2、前十名客户销售情况”中分别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

各年度前十大客户情况、前十大客户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等相关情况。 

9、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五节 标的资产

的评估状况”之“四、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之“（二）资产基础法评定过程”

之“2、非流动资产”之“（3）无形资产”；“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分析”之“五、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一）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分析”之“5、

大额商誉确认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重组报告书（草案）（三

次修订稿）》之“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十、在前述收购互联网广告公司

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收购标的资产的相关考虑”中分别补充披露本次交

易备考报表和收益法评估中对标的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情况，大额商誉确认对上

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在前述收购的互联网广告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

下，继续收购标的资产的相关考虑，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及保护投资者

利益。。 

10、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五节 标的资

产的评估状况”之“五、收益法评估情况”之“（二）收益法评定过程”之“2、

未来收益预测”之“（3）营业成本预测”中分别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2019 年全年

业绩实现情况及全年营业成本情况，并结合 2020 年预计实现的净利润情况补充

披露 2020 年营业成本的合理性。 

11、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五节 标的资

产的评估状况”之“五、收益法评估情况”之“（二）收益法评定过程”之“2、

未来收益预测”之“（11）所得税及税后净利润预测”；“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

评估状况”之“六、董事会对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六）

标的资产定价合理性和公允性分析”之“6、标的资产预测期业绩持续增长的合

理性”和“7、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中分别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2020 年 1-5 月业

绩实现情况、预测期业绩持续增长的合理性及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 



12、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五节 标的资

产的评估状况”之“六、董事会对标的资产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之

“（六）标的资产定价合理性和公允性分析”之“8、折现率取值合理性”中补

充分别披露本次评估折现率相关参数取值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市场可比交易折

现率情况补充披露折现率取值的合理性。 

13、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九节 管理层

讨论分析”之“三、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地位”之“（一）核心竞争力”、

“（三）行业排名情况”；“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分析”之“二、标的公司行业

特点的分析与讨论”之“（十）行业波动性”中分别补充披露互联网广告行业的

行业排名情况及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并结合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特点及此前上

市公司收购的互联网广告公司经营情况补充披露该行业经营是否具有波动性。 

14、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九节 管理层

讨论分析”之“四、标的公司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

务状况分析”之“1、资产结构分析”之“（2）应收账款”中分别补充披露标的

资产应收账款 2018 年大幅增长的原因、各年度应收账款前十名客户坏账计提情

况、报告期各年度全额计提坏账损失的具体情况、预期信用损失法或账龄分析法

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计提方式、计提比例以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情况、

坏账计提情况等。 

15、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十三节 其它

重要事项”之“九、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

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财务

顾问对拟购买资产的股东及其关联方、资产所有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对拟购买

资产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之“（三）核查手段”；“第

十三节 其它重要事项”之“十、姚毅和张小龙预支的业务款具体金额、预支时

间、具体用途等，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

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

相关规定”中分别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非经营性占用情况履行的核查手段，以及姚

毅和张小龙预支业务款的具体金额、预支时间、具体用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手



段以及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

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 

16、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十三节 其他

重要事项”之“十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标的资产经营和评估的影响”中补充披露

新冠肺炎疫情对标的资产经营和评估的影响。 

17、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十三节 其它

重要事项”之“十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中补充披露本次重组交易进程、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围、登记填报和买卖股票

等情况。 

18、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十三节 其它

重要事项”之“十三、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进展，预计办毕时间，有无实质障

碍”中分别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进展，预计办毕时间，有无

实质障碍。 

19、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之“第十三节 其它

重要事项”之“十四、独立董事谢新洲未发表意见所涉相关事项及原因”；“第

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八、本次交易相关程序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中分别补充披露独立董事谢新洲未发表意见所涉相关事项及原因以及本

次交易相关决策程序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0、对其他个别行文疏漏之处进行了修订。 

21、对全文标号层级进行了统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广

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特此说明。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